关于组织参加“江苏省第三届幼儿园优秀教育活动展评”

市级选拔赛的通知

各辖市区教研室，直属各幼儿园：


按省教研室通知要求，定于2005年11月份组织开展“江苏省第三届幼儿园优秀教育活动展评”，常州市教研室将组织相关选拔赛及展评活动。具体操作如下：

   一、参加人员：在职在岗的幼儿园一线教师（园长和副园长原则上不参加评比，获上届展评一等奖的选手将不参加本次展评）。


二、时间：2005年10月14、18、19三天。


三、参赛名额：各辖市区必须经过层层选拔，择优推荐优秀教师参加常州市级评比，名额分配如下：武进区3名；戚区（含戚机厂）1名；其他辖市区各2名，常州市直属幼儿园也必须经过初赛选拔2名，市级评比总名额16人。各区参赛选手名单请于2005年10月10日前报常州市教育教研室。


四、组织形式：借班上课，小、中、大年段，教学内容任选，采取跨区域公开课展评的形式。


五、目的要求：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以评促研，切实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，交流展现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新进展。参加展评的教育活动需注意以下要求：活动要关注儿童，以儿童发展为本，引导主动学习；教育过程要简单、真实、自然；教师的指导要适宜有效。


六、材料准备：各参赛选手准备活动教案一式10份，直接带到参赛现场交于评委。


七、参赛经费：每位参赛教师需交评优课参赛费200元，由所在单位支付。

八、获奖名额：本次活动设一、二、三等奖若干名，由常州市教研室颁发相应的证书，予以奖励。另按获奖名次顺序的前6名报送省教研室，参加省级展评，相关事宜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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